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本
質
與
處
遇

i

見
畫
展
9
年
體
交
揖
防
鋼
工
作
的
省
思

陳
彗
仙
女

壹
、
前
言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立
法
通
過
的
「
見
童
及
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」
可
以
說
是
國
內
第

一
個
有
關
於
防
制
兒
童
、
少
年
性
侵
害
的
法

令
，
當
初
是
為
防
制
雛
妓
問
題
而
由
民
間
團

體
共
同
推
動
的
立
法
。
該
法
開
宗
明
義
揭
示

的
立
法
精
神
即
在

.. 

防
制
、
消
明
以
兒
童
少

年
為
性
交
易
對
象
事
件
，
亦
即
保
護
未
成
年

的
見
童
少
年
免
於
遭
受
「
性
剝
削
」

(
Z
M旦旦

旦
苟
言
古
巴
。
口
)
;
廣
義
言
之
即
在
保
護
免
於

遭
受
潛
在
的
「
性
侵
害
」

(
S
E
N
-
o
m
E
旦
片
)

隨
著
法
令
的
實
施
，
防
制
兒
童
及
少
年

性
交
易
的
實
務
工
作
至
今
已
五
年
，
如
今
看

減來
少兒
，童
挾少

而年
色體
情豈

文 ft
化店

的自

空間
7c 早冒

發{以

展乎
與已
滲漸

透
，
卻
讓
未
成
年
的
兒
童
少
年
遭
受
性
剝
削

的
問
題
陷
在
一
種
似
是
而
非
的
迷
思
之
中
，

這
使
得
性
交
易
防
制
工
作
的
推
展
更
為
艱

辛
，
也
令
社
會
工
作
者
陷
於
專
業
價
值
、
倫

理
上
的
兩
難
，
以
及
社
會
變
遷
之
下
社
工
專

業
應
如
何
看
待
這
樣
問
題
的
迷
惑
之
中
，
這

無
疑
是
專
業
工
作
的
一
大
挑
戰
。

因
此
，
本
文
擬
從
理
論
層
面
來
探
討
兒

童
少
年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本
質
，
以
及
目
前
防

制
未
成
年
遭
受
性
剝
削
的
社
工
處
遇
，
並
從

實
務
層
面
的
觀
察
來
檢
討
性
交
易
防
制
工
作

現
況
所
面
臨
的
困
境
與
兩
難
。
同
時
，
試
圖

從
社
會
工
作
的
觀
點
來
反
省
色
情
文
化
對
未

成
年
的
兒
童
少
年
所
造
成
的
性
剝
削
問
題
，

以
及
做
為
一
個
助
人
的
專
業
，
對
於
這
樣
的

問
題
可
以
有
怎
樣
的
作
為
?

貳
、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本
質

在
探
討
「
性
剝
削
」
之
前
，
需
先
對
性

侵
害
的
定
義
有
所
瞭
解
，
才
能
進
一
步
瞭
解

性
剝
削
的
意
義
。
本
文
所
指
之
兒
童
少
年
與

未
成
年
為
同
義
詞
，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與
從

娟
為
同
一
概
念
，
又
因
目
前
遭
性
剝
削
之
對

象
多
為
未
成
年
少
女
，
故
文
中
主
要
以
少
女

為
例
說
明
之
，
而
所
述
之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、

不
幸
少
女
、
雛
妓
為
同
義
詞
。

一
、
性
侵
害
反
性
剝
削
的
定
在
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立
法
通
過
的
「
性
侵
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中
，
所
謂
的
性
侵
害
犯
罪

指
刑
法
第
十
六
章
「
妨
害
性
自
主
罪
章
」
第

二
二
一
|
二
二
九
條
及
二
三
三
條
之
犯
罪
。

而
實
務
上
性
侵
害
的
定
義
是
指

.. 

所
有
使
人

淪
為
「
性
」
受
害
者
的
侵
犯
行
為
，
包
括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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觸
性
(
以
暴
力
、
脅
迫
或
誘
騙
的
手
段
達
到

直
接
的
性
接
觸
)
、
非
接
觸
性
(
如

.. 

暴
露
性

器
官
、
很
褻
電
話
等
)
、
性
剝
削
(
利
用
他
人

從
事
與
色
情
有
關
之
情
事
以
謀
利
)
等
三
種

形
式
，
而
這
些
行
為
的
對
象
是
未
成
年
者
，

則
稱
之
為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侵
害
。
而
未
成
年

的
「
性
剝
削
」
包
括
見
童
色
情

(
n
H
且
-
已

M
V。
目
。
唱
。
可
喜
)
及
童
妓
E
F
-
-
已
M
V
B∞
缸
片
白
血
。
口
)

(
咱
也-
o
F戶
。
∞
∞
)
。

亦
即
性
侵
害
除

7
對
於
身
體
之
接
觸
或

非
接
觸
性
的
傷
害
之
外
，
亦
包
括
性
剝
削
在

內
，
例
如
:
利
用
他

λ
從
事
與
色
情
有
關
的

情
事
以
謀
利
者
，
像
是
強
迫
未
成
年
的
見
童

少
年
表
演
性
的
動
作
或
姿
勢
、
拍
攝
色
情
照

片
、
電
影
、
影
帶
或
現
場
表
演
的
「
兒
童
色

情
?
以
及
利
誘
或
強
迫
其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
的
「
童
妓
」
'
這
些
都
是
對
未
成
年
的
性
剝

削
。
亦
即
逼
賣
子
女
的
父
母
、
色
情
業
者

(
如
:
老
鴨
、
皮
條
客
)
、
嫖
客
，
以
及
任
何

利
用
兒
童
少
年
的
身
體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而

從
中
謀
利
者
，
都
是
性
剝
削
的
加
害
者
，
而

即
便
這
些
加
害
者
並
未
對
受
害
者
本
身
直
接

性
侵
害
，
但
是
這
對
其
身
心
亦
造
成
同
等
的

傷
害
，
甚
至
比
直
接
的
性
侵
害
影
響
還
來
得

大
。

-
一
、
性
侵
害
及
性
剝
削
對
受
害
寺

的
身
心
影
響

性
侵
害
對
於
受
害
者
的
身
心
影
響
是
長

遠
的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曾
有
性
創
傷
的
受
害
者

除
了
身
體
上
的
傷
害
之
外
，
在
心
理
方
面
會

有
憂
鬱
、
焦
慮
、
價
怒
、
自
卑
、
羞
愧
、
疏

離
、
冷
漠
等
情
緒
反
應
。
在
行
為
方
面
，
尤

其
是
在
青
少
年
階
段
可
能
會
呈
現
逃
學
蹺

家
、
藥
癮
或
酒
癮
、
反
社
會
行
為
、
性
濫
交

或
賣
淫
等
行
為
。
因
此
性
侵
害
、
性
剝
削
對

於
未
成
年
的
身
心
影
響
相
當
大
，
是
不
容
忽

視
的
心
理
健
康
議
題
。

立
一
、
性
剝
釗
問
題
的
發
展
趨
勢
與

本
贊

近
年
來
陸
續
有
許
多
對
於
青
少
年
生
活

的
調
查
，
如

.. 

報
載
中
華
青
年
網
絡
協
會
的

調
查
發
現
有
二
四
%
的
大
專
生

.

有
援
助
交
際

的
想
法
或
經
驗
，
而
有
網
路
一
夜
情
想
法
的

女
生
佔
六
十
二
%
、
男
生
有
三
十
二
%
(
陳

如
嬌
'
二

O
O
0
)
。
杏
陵
基
金
會
公
布
的

「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大
性
聞
」
中
，
其
中
二
則
新

聞
分
別
為
五
十
七
%
受
訪
高
中
生
認
同
網
路

一
夜
情
、
青
少
女
婚
前
性
交
比
例
在
十
年
內

增
加
四
倍
(
黃
庭
郁
，
二

O
O
O
)
。
這
些
調

查
數
據
顯
示
未
成
年
在
性
、
兩
性
，
以
及
對

自
己
身
體
的
看
法
與
行
為
上
，
似
乎
比
以
往

更
為
開
放
。
此
外
，
輿
論
也
提
及

.. 

目
前
臺

灣
從
酒
店
裡
的
幼
齒
、
街
頭
的
檳
榔
西
施
、

到
充
滿
性
騷
擾
的
電
視
節
目
裡
'
對
於
未
成

年
少
女
或
直
接
褻
玩
、
或
間
接
意
淫
，
在
在

都
把
少
女
當
成
性
器
具
，
充
滿
了
「
未
成
年

少
女
被
性
化
的
危
機
」
'
這
讓
未
成
年
少
女
的

日
子
比
以
前
更
為
辛
苦
，
也
因
此
，
這
很
難

讓
青
年
男
女
體
會
去
做
為
一
個
人
的
基
本
尊

嚴
界
限
(
張
慧
英
，
二

O
O
O
)
，
事
實
上
，

這
也
顯
示
出
性
教
育
與
性
別
教
育
紮
根
的
重

要
性
與
急
迫
性
。
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之
前
的
未
成
年
從
娟
問

題
，
主
要
是
以
被
迫
賣
居
多
，
在
兒
童
及
少
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通
過
施
行
之
後
，
被
迫

賣
從
娟
的
兒
童
少
年
減
少
，
代
之
以
被
引
誘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317一月十年九十八國民華中



從
婚
者
居
多
。
而
這
種
引
誘
卻
使
兒
童
少
年

在
不
知
不
覺
中
被
色
情
文
化
、
偏
頗
的
金
錢

與
性
價
值
觀
所
影
響
，
更
甚
者
，
其
並
不
自

知
受
到
性
剝
削
，
此
與
以
往
遭
受
親
友
逼
迫

害從

'事
兩性
者 χ;

的堅

且直

是 E
受 iz
不的

盡自
相覺
同其
。遭
然迫

而
，
不
論
是
被
迫
賣
或
被
引
誘
，
其
遭
受

「
性
剝
削
」
的
問
題
本
質
是
一
致
的
。

對
於
女
性
的
性
剝
削
，
尤
其
是
對
於
未

成
年
兒
童
少
年
的
性
剝
削
，
更
是
一
種
權
力

與
控
制
。
以
下
這
段
話
可
以
具
體
說
明
性
剝

削
的
本
質

.. 

「
性
剝
削
為
一
種
威
權
。

... 

是

一
種
國
際
的
行
動
，
經
由
剝
奪
一
個
人
的
尊

嚴
、
身
心
健
康
、
平
等
、
自
主
等
途
徑
，
濫

用
此
人
的
性
，
而
從
中
得
到
性
的
滿
是
、
經

濟
利
益
，
或
為
進
身
之
階
。
」
(
陳
竹
華
譯
，

一
九
九
九
)
。

參
、
防
制
性
剝
削
的
社
會
工

作
處
遇

民
間
的
「
反
難
找
社
會
運
動
」

一
、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，
包
括
婦
女
、
原
住

民
、
人
權
及
教
會
等
十
餘
個
民
間
團
體
，
開

始
發
起
「
反
對
販
賣
人
口
」
遊
行
抗
議
行

動
，
此
為
爾
後
十
年
民
間
團
體
以
有
組
織
的

方
式
參
與
及
解
決
雛
妓
問
題
的
序
幕
。
之
後

續
由
勵
馨
基
金
會
主
導
，
結
合
當
時
的
彩
虹

婦
女
事
工
中
心
、
婦
女
救
援
基
金
會
、
天
主

教
善
牧
修
女
會
(
今
善
牧
基
金
會
)
、
花
蓮
善

織牧
，中

從心
保等
護關

少懷

主本
2 土

長雙
盃首
導題
立的
法民

間
以組

「
懲
罰
加
害
者
」
、
「
保
護
被
害
者
」
、
「
懲
罰

消
費
者
」
三
大
目
標
，
促
使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在
八
十
四
年
立
法
通
過
及
實

施
，
將
反
雛
妓
運
動
推
展
至
法
治
化
的
階
段

(
張
碧
琴
，
一
九
九
四
;
彭
慧
蕙
'
一
九
九

八
)
。雖

然
立
法
通
過
，
然
而
仍
需
瞭
解
及
監

督
法
令
是
否
真
正
落
實
?
因
此
民
間
團
體
成

立
「
兒
少
聯
盟
」
法
令
監
督
小
組
，
固
定
於

每
年
八
、
九
月
間
，
進
行
法
令
監
督
，
至
今

已
分
別
就

.. 

色
情
媒
體
廣
告
、
青
少
年
關
懷

中
心
、
中
途
學
校
的
設
置
、
網
路
色
情
、
人

口
販
賣
等
議
題
進
行
法
令
落
實
的
檢
驗
及
監

督
。
同
時
亦
在
八
十
七
年
針
對
當
初
立
法
不

周
延
的
部
分
進
行
修
法
，
如

.. 

增
加
觀
光
從

業
人
員
為
責
任
通
報
者
、
加
入
管
制
電
子
訊

號
與
電
腦
網
路
散
播
色
情
訊
息
、
公
告
嫖
客

姓
名
及
照
片
等
。

亦
即
從
社
會
運
動
的
造
勢
|
「
反
雛
妓

公
約
」
的
簽
署
、
立
法
|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行
監
督
|
「
兒
少
聯
盟
」
法

令
監
督
小
組
等
三
層
面
，
成
為
一
個
較
為
完

整
的
社
會
運
動
(
彭
慧
蕙
'
一
九
九
八
)
。
這

是
民
間
團
體
透
過
社
會
運
動
的
方
式
，
將
未

成
年
從
娟
問
題
，
倡
導
成
為
一
個
人
人
都
需

關
心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並
進
而
成
為
政
策
、
立

法
，
並
建
構
服
務
輸
送
體
系
。

-
一
、
兒
全
及4
/本
性
文
包
骨
防
制

條
倒
的
保
護
措
施
及
處
通

防
制
條
例
內
所
規
定
的
保
護
與
處
遇
，

包
括
中
輾
生
通
報
系
統
、
關
懷
中
心
、
緊
急
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、
中
途
學
校
、
追
蹤
服
務
等

幾
個
部
分
。
以
下
就
這
些
處
遇
的
落
實
情
形

逐
項
說
明
之

.. 

(
一
)
第
十
一
條
:
各
級
國
小
、
園
中
學

校
對
於
不
明
原
因
未
到
學
校
上
課
達
三
天
以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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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者
之
「
中
報
生
通
報
系
統
」
。
教
育
部
依
據

該
條
例
頒
定
中
報
生
通
報
辦
法
，
目
前
為
各

縣
市
之
社
政
與
教
育
單
位
所
負
責
，
部
分
縣

市
則
委
託
民
間
機
構
協
助
中
報
生
之
追
蹤
與

輔
導
。
逃
學
蹺
家
是
見
童
少
年
反
應
其
心
理

困
擾
的
一
項
指
標
，
因
此
，
該
條
例
特
別
制

訂
對
於
中
輾
生
提
供
積
極
、
預
防
性
的
關

懷
，
以
能
即
時
預
防
逃
學
蹺
家
問
題
的
嚴
重

br
>>

r
n
4
4，
、

(
二
)
第
十
二
條.. 

設
立
「
關
懷
中
心
」
'

提
供
兒
童
、
少
年
緊
急
庇
護
、
諮
詢
、
聯
繫

等
措
施
，
以
免
離
家
之
見
童
、
少
年
淪
入
色

情
場
所
。
成
立
關
懷
中
心
之
原
意
即
在
實
施

青
少
年
「
外
展
工
作
」
'
以
便
能
即
時
提
供
遊

蕩
街
頭
青
少
年
之
需
要
，
這
與
「
中
報
生
通

報
系
統
」
同
樣
都
是
預
防
性
的
服
務
。
目
前

在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市
、
臺
中
縣
市
、
花
蓮
縣

等
均
設
有
關
懷
中
心
，
大
多
採
公
設
民
營
之

模
式
營
運
。
然
而
，
在
一
份
針
對
關
懷
中
心

的
年
度
法
令
監
督
報
告
中
發
現

.. 

大
多
數
的

少
年
關
懷
中
心
之
收
容
案
型
複
雜

(不
僅
收

容
性
剝
削
個
案
，
也
收
容
兒
保
個
案
、
婚
暴

受
虐
個
案
等
)
、
個
案
來
源
多
屬
被
動
轉
介

(
此
與
外
展
之
積
極
主
動
尋
找
高
危
險
群
少
年

個
案
之
原
旨
不
符
)
、
多
數
關
懷
中
心
屬
隱
密

性
質
，
很
明
顯
的
關
懷
中
心
與
緊
急
、
短
期

收
容
中
心
之
功
能
合
併
(
詹
淑
文
，
一
九
九

八
)
。
從
以
上
實
際
的
落
實
面
觀
之
，
可
以
知

道
關
懷
中
心
的
外
展
工
作
在
落
實
上
，
與
當

初
法
令
制
訂
的
設
計
與
精
神
存
有
相
當
大
的

差
距
，
猶
待
努
力
，
而
這
是
否
也
突
顯
出
外

展
工
作
在
實
際
的
推
展
上
有
其
困
境
在
?

(
三
)
第
十
三
條.. 

設
置
專
門
安
置
從
事

性
交
易
或
有
從
事
之
虞
的
兒
童
、
少
年
「
緊

急
短
期
收
容
中
心
」
。
原
已
具
有
緊
急
、
短
期

收
容
功
能
的
廣
慈
博
愛
院
、
雲
林
教
養
院
、

新
竹
習
藝
所
等
，
依
然
具
緊
急
收
容
的
功

能
，
而
在
該
條
例
實
施
之
後
，
部
分
縣
市
亦

籌
設
收
容
中
心
(
如

.. 

高
雄
市
的
蘭
園
)
，
或

是
由
原
有
之
安
置
單
位
兼
含
緊
急
收
容

(
如.. 

屏
東
縣
的
關
懷
中
心
亦
兼
具
緊
急
短
期

收
容
之
功
能
)
，
這
是
屬
於
緊
急
庇
護
性
質
的

處
遇
。(

四
)
第
十
四
條.. 

設
置
專
門
安
置
從
事

性
交
易
之
兒
童
、
少
年
的
「
中
途
學
校
」
。
除

了
原
臺
北
廣
慈
博
愛
院
、
雲
林
教
養
院
、
新

竹
習
藝
中
心
已
兼
其
中
途
學
校
功
能
之
外
，

部
分
縣
市
在
教
育
主
管
單
位
的
主
導
下
亦
開

始
設
立
中
途
學
校
，
如

.. 

高
雄
市
的
中
途
學

校
已
籌
設
，
花
蓮
縣
中
途
學
校
亦
在
籌
設

中
。
從
這
些
已
具
中
途
學
校
功
能
的
安
置
單

位
來
看
(
如

.. 

廣
慈
博
愛
院
)
，
仍
發
現
其
與

緊
急
、
短
期
安
置
或
長
期
安
置
中
心
合
併
，

實
難
以
發
揮
中
途
學
校
之
特
殊
教
育
功
能
。

而
高
雄
市
已
籌
設
之
中
途
學
校
，
則
因
為
在

案
量
、
成
本
等
諸
多
因
素
的
考
量
下
，
目
前

在
收
容
案
型
上
仍
待
斟
酌
、
討
論
，
存
有
諸

多
的
爭
議
，
是
否
得
以
全
然
收
容
不
幸
兒
童

少
年
?
或
仍
需
兼
收
保
護
管
束
的
少
年
、
中

報
生
等
，
在
在
考
驗
著
這
套
當
初
專
為
處
遇

「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剝
削
問
題
」
的
防
制
條
例
。

(
五
)
施
行
細
則
第
三
十
二
條
:
經
安
置

輔
導
返
家
後
之
兒
童
、
少
年
，
應
續
予
輔
導

及
協
助
，
至
少
「
追
蹤
」
一
年
或
年
滿
二
十

歲
止
。
目
前
各
個
縣
市
或
委
託
民
間
單
位
、

或
由
縣
市
政
府
之
社
工
人
員
進
行
追
蹤
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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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
。
這
項
處
遇
可
以
說
是
對
於
不
幸
兒
童
少

年
最
後
一
層
的
保
護
服
務
，
亦
即
透
過
後
續

的
追
蹤
，
以
協
助
其
返
家
、
重
返
社
區
之
後

的
社
會
適
應
，
以
避
免
其
重
蹈
覆
轍
。

從
以
上
針
對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的
處
遇
，

可
知
其
是
從
預
防
(
如

.. 

兩
性
教
育
、
中
頓

生
通
報
系
統
、
外
展
工
作
)
、
處
遇
(
緊
急
及

短
期
安
置
、
中
途
之
家
)
、
追
蹤
等
三
層
面
進

行
，
且
大
多
的
處
遇
是
由
社
政
單
位
擔
任
主

導
者
，
同
時
也
必
須
結
合
教
育
、
警
政
、
司

法
等
單
位
共
同
執
行
，
可
以
說
是
一
項
跨
團

隊
的
合
作
。
這
樣
的
合
作
模
式
，
在
近
十
年

來
諸
多
的
法
令
一

一
通
過
之
後
(
如
:
兒
童

福
利
法
、
少
年
福
利
法
、
老
人
褔
利
法
、
性
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、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法
等
)
，

更
加
彰
顯
其
重
要
性
，
而
這
也
是
社
會
工
作

在
提
供
服
務
時
的
一
種
工
作
整
合
方
式
。
上

述
關
於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的
處
遇
，
仍
有
相
當
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如
何
在
這
樣
新
的
、
充
滿
挑

戰
的
空
間
中
建
構
一
套
見
童
少
年
性
剝
削
問

題
的
處
遇
模
式
，
包
括
:
緊
急
短
期
安
置
、

長
期
安
置
、
外
展
工
作
、
中
途
學
校
的
輔

導
、
追
蹤
服
務
等
工
作
模
式
，
以
及
這
些
工

作
模
式
之
間
的
銜
接
與
合
作
，
以
提
供
完
整

的
處
遇
，
這
應
是
現
階
段
社
會
工
作
在
兒
童

少
年
的
保
護
工
作
中
必
須
要
思
考
及
努
力
的

議
題
。

肆
、
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
工
作
的
檢
討
與
反
省

一
、
兄
皇
及
4
/本
性
文
自
會
防
制

工
作
的
問
題
與
困
琨

在
防
制
條
列
實
施
五
年
之
後
，
於
實
務

工
作
經
驗
中
發
現
及
面
臨
的
幾
個
問
題
與
困

境
包
括
:
對
於
兒
童
少
年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本

質
、
「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」
的
定
義
、
色
情
行

業
多
元
發
展
的
問
題
、
法
令
對
於
受
害
者
的

保
護
與
對
加
害
者
的
懲
罰
措
施
、
對
於
受
害

者
的
輔
導
成
效
、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
價
值
的
挑
戰
，
以
及
兩
性
平
等
教
育
的
實
施

等
，
這
些
都
是
值
得
進
一
步
深
思
與
檢
討
的

議
題
。

(
一
)
未
成
年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本
質

所
有
具
通
報
責
任
的
人
員
應
該
有
「
兒
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是
防
制
未
成
年

遭
受
性
剝
削
的
立
法
」
的
觀
念
，
否
則
一
味

視
兒
童
少
年
是
「
自
願

」
、
是
「
他
們
自
己
所

選
擇
、
他
們
所
喜
歡
的
，
有
何
不
可
?
」
的

話
，
那
依
然
是
落
入
似
是
而
非
的
迷
思
中
，

對
於
防
制
工
作
是
毫
無
助
益
的
。
唯
有
在
觀

念
上
視
未
成
年
從
娟
為
一
種
性
剝
削
，
如
此

才
能
怯
除
「
自
願
從
娟
」
的
迷
思
，
以
救
援

的
態
度
面
對
身
陷
性
剝
削
而
不
自
知
的
兒
童

少
年
方
能
根
本
落
實
防
制
工
作
。

(
二
)
何
謂
「
不
幸
兒
童
及
少
年
」
?

報
載

.. 

防
制
條
例
的
用
意
在
於
保
護
，

但
是
大
多
數
少
女
的
認
知
卻
不
是
如
此
，
她

法們
，不
就認

賽為
市血 口

會主

不且
至刃 “堅
背唱

，歌

常坐
卻檯

最喝
喜酒

歡就
這違

種
賺
錢
快
的
工
作
方
式
，
也
因
此
，
少
女
們

不
喜
歡
被
稱
為
「
雛
妓
」
'
也
不
認
為
自
己
是

「
不
幸
少
女
」
(
林
照
真
，
二

O
O
O
)
。
法
律

上
將
遭
受
性
剝
削
的
兒
童
少
年
界
定
為
受
害

者
，
然
而
，
在
實
際
的
防
制
工
作
經
驗
中
卻

發
現
少
女
在
認
知
上
並
不
認
為
自
己
是
受
害

者
，
這
也
使
得
助
人
關
係
上
的
受
助
者
是
在

一
種
非
自
願
求
助
的
情
況
下
接
受
處
遇
，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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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是
個
挑
戰
，
對
於
處
遇

的
成
效
而
言
則
是
一
大
考
驗
。

(
一
一
一
)
色
情
行
業
多
元
化
的
問
題
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中
加
重
對
於
加
害
者

的
懲
罰
，
雖
然
嚇
阻
了
不
少
色
情
業
者
，
然

而
在
高
利
潤
的
驅
使
下
，
仍
有
不
少
人
甘
冒

風
險
繼
續
僱
用
未
成
年
少
女
。
同
時
，
為
了

避
免
被
查
禁
，
色
情
業
者
運
用
更
為
複
雜
且

多
元
的
方
式
經
營
，
過
去
的
私
娟
寮
、
應
召

站
、
酒
家
、
流
鶯
、
牛
肉
場
等
方
式
，
已
轉

變
為
泡
沫
紅
茶
、
視
聽
伴
唱
、
色
情
模
特

施兒

鋼色
管情

女電
郎話

語色

安墮
郎 f肩
等油
方壓
式
。橫

如榔
西

高
雄
市
近
年
來
的
色
情
行
業
已
轉
為
以
視
聽

伴
唱
、
旅
館
、
指
油
壓
及
美
容
護
膚
為
主

(
吳
寧
遠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、
臺
中
市
則
以
視
聽

伴
唱
、
休
聞
理
容
之
色
情
行
業
為
主
(
陳
玉

峰
、
賴
清
松
、
朱
美
虹
，
一
九
九
三
)
。

透
過
更
多
元
的
管
道
，
以
及
更
不
容
易

馬
上
被
察
覺
的
方
式
來
經
營
色
情
行
業
，
是

目
前
色
情
行
業
對
於
未
成
年
的
負
面
影
響
更

為
嚴
重
的
一
大
原
因
。
尤
其
，
對
於
少
女
身

體
的
性
化
與
物
化
，
以
及
對
於
金
錢
與
性
的

價
值
觀
的
偏
頗
，
也
造
成
少
女
在
色
情
文
化

的
影
響
下
成
為
潛
在
或
實
質
的
性
剝
削
受
害

者
而
不
自
知
。

(
四
)
對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而
言
，
究
竟
是
保
護

還
是
懲
罰
?

今
年
四
月
間
臺
北
市
廣
慈
博
愛
院
婦
職

所
、
二
月
及
六
月
間
桃
園
縣
的
兒
童
少
年
庇

護
中
心
，
分
別
發
生
少
女
圍
毆
生
活
輔
導
人

員
及
脫
逃
的
事
件
(
邱
俊
褔
'
二

O
O
O
-
­

唐
秀
麗
，
二

O
O
O
;

陳
文
正
，
二

O
O

0
)
，
這
些
是
經
媒
體
披
露
的
事
件
，
也
許
只

是
冰
山
之
一
角
，
事
實
上
還
有
未
經
媒
體
披

露
的
少
女
脫
逃
事
件
。
由
於
是
非
自
願
求
助

的
案
主
，
除
非
少
女
本
身
有
自
覺
，
否
則
其

大
多
不
認
為
自
己
應
該
被
救
援
(
查
獲
)
或

輔
導
。
當
初
立
法
的
原
意
是
防
制
、
消
明
以

兒
童
少
年
為
性
交
易
對
象
事
件
，
，
並
予
以
保

護
;
然
而
，
面
對
落
實
安
置
保
護
及
機
構
管

理
方
式
上
的
兩
難
與
問
題
，
致
使
原
先
保
護

的
美
意
與
措
施
，
反
而
成
為
箱
制
受
害
者
的

緊
鱷
咒
，
這
實
非
立
法
之
原
意
，
亦
非
助
人

者
所
樂
見
。

「
保
護
」
與
「
監
禁
」
'
事
實
上
是
二
個

矛
盾
的
概
念
與
動
作
。
青
少
年
時
期
是
尋
求

自
我
認
同
、
培
養
自
主
、
尋
求
自
由
的
階

段
，
對
於
不
幸
少
女
一
方
面
要
施
予
保
護
，

另
一
方
面
為
了
保
護
及
安
置
管
理
上
的
需

要
，
對
於
少
女
的
行
為
有
所
限
制
，
這
又
令

其
深
覺
受
到
懲
罰
。
在
保
護
、
適
度
的
限

制
，
以
及
尊
重
其
自
主
、
自
由
之
間
應
如
何

權
衡
?
這
是
社
會
工
作
的
一
個
挑
戰
，
反
省

並
檢
討
如
何
拿
捏
對
於
受
害
者
的
保
護
措

施
，
恐
怕
是
另
一
個
新
議
題
。

(
五
)
對
扎
伊
、
加
害
者
的
懲
罰
，
做
了
多
少
?

防
制
條
例
的
第
三
十
四
條
規
定
:
對
於

加
害
者
經
判
刑
確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公
告

其
姓
名
、
照
片
及
判
決
要
旨
。
第
三
十
五

條
:
經
判
決
確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對
其
實

施
輔
導
教
育
。
然
而
至
今
五
年
，
仍
鮮
少
真

正
落
實
對
於
加
害
者
身
心
輔
導
教
育
的
實

施
。
這
不
禁
令
人
感
到
迷
惑
，
對
於
受
害
者

做
了
許
多
的
事
後
安
置
與
輔
導
，
卻
令
其
有

被
監
禁
、
被
懲
罰
的
感
受
;
然
而
對
於
加
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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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的
處
遇
，
除
了
司
法
層
面
的
審
判
之
外
，

卻
未
有
同
步
的
輔
導
與
預
防
措
施
。
再
則
，

目
前
對
於
性
剝
削
及
性
侵
害
加
害
者
的
治
療

計
畫
及
專
業
人
力
亦
呈
現
困
窘
之
境
，
因

此
，
培
訓
輔
導
加
害
者
的
專
業
人
才
，
亦
是

當
務
之
急
。

(
六
)
緊
急
、
短
期
與
長
期
安
置
及
追
蹤
輔
導

的
成
效
?

在
諸
多
的
保
護
及
安
置
措
施
中
，
除
了

救
援
之
外
，
緊
急
、
短
期
、
長
期
的
安
置
、

關
懷
中
心
、
中
途
學
校
的
設
置
、
追
蹤
輔

導
，
以
及
兩
性
平
等
教
育
的
落
實
等
，
均
是

從
一
二
級
的
預
防
概
念
在
架
構
一
張
保
護
兒

童
少
年
免
於
遭
受
性
剝
削
、
性
侵
害
的
網
。

然
而
，
實
際
的
處
遇
成
效
究
竟
如
何
呢
?
這

猶
待
進
一
步
檢
驗
。

在
各
個
環
節
的
處
遇
上
，
都
應
有
其
完

整
的
計
畫
與
角
色
，
於
機
構
式
或
社
區
式
的

輔
導
過
程
中
，
規
劃
階
段
性
的
處
遇
計
畫
。

例
如

•• 

相
關
研
究
亦
指
出
在
機
構
安
置
期
間

會
影
響
少
女
對
未
來
的
觀
感
，
因
此
機
構
應

把
握
這
段
期
間
多
灌
輸
其
正
確
觀
念
，
並
加

強
不
幸
少
女
的
職
業
輔
導
、
生
涯
輔
導
，
以

及
加
強
輔
導
其
自
我
分
化
，
灌
輸
正
確
的
價

值
觀
(
吳
孟
蓉
，
一
九
九
八
)
。
因
此
，
安

置
、
追
蹤
輔
導
等
都
應
有
其
個
別
化
及
連
續

性
的
輔
導
措
施
，
以
架
構
完
整
的
服
務
體

系
七

因社
性會
主"f .J三

磊作
而者
遭專
查菜
獲會
安旭

盟與
史伶

口:J理

少的

今省
:r:;::J 由

是

在
非
自
願
的
情
形
下
被
安
置
、
輔
導
，
大
多

數
的
少
女
對
於
短
期
或
長
期
的
安
置
、
輔
導

均
不
以
為
意
，
也
不
認
為
本
身
必
須
要
被
輔

導
，
對
於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所
面
對
的
幾

乎
是
非
自
願
求
助
型
的
案
主
;
再
則
，
少
女

以
身
體
從
事
與
性
相
關
的
工
作
，
在
在
考
驗

著
社
會
工
作
者
基
本
的
助
人
原
則
(
如
:
不

批
判
的
態
度
、
情
感
中
立
的
原
則
等
)
、
價
值

與
倫
理
。
助
人
者
應
如
何
面
對
不
幸
少
女
?

助
人
者
應
扮
演
怎
樣
的
角
色
?
助
人
者
要
如

何
介
入
?
助
人
者
的
價
值
為
何
(
如

.. 

對
於

成
年
性
工
作
者
的
看
法
、
未
成
年
性
工
作
者

的
看
法
等
)
?

社
會
工
作
者
必
須
要
隨
時
自
省
，
敏
感

社
會
的
變
遷
與
脈
動
，
瞭
解
社
會
問
題
的
真

象
，
反
省
社
會
變
遷
下
的
問
題
脈
絡
，
如
此

才
能
對
於
複
雜
的
問
題
有
深
層
的
瞭
解
，
並

提
供
受
助
者
所
需
求
的
服
務
，
尤
其
是
對
於

特
殊
人
口
群
的
服
務
，
更
需
要
有
深
入
貼
近

的
瞭
解
。

八
防兩
制性

條平
例等
第誓

旦真
規位
7"γ'c 

定?
勿

自 1
堡聶
χ; 

易

防
制
之
課
程
或
教
育
宣
導
，
包
括
正
確
性
心

理
之
建
立
、
對
他
人
性
自
由
之
尊
重
、
錯
誤

性
觀
念
之
矯
正
、
性
不
得
做
為
交
易
對
象
之

宣
導
等
。
以
及
在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立
法
的
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第
八
條
規
定•. 

各
級

中
校
學
校
每
學
年
應
至
少
有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
性
侵
害
防
治
課
程
，
包
括
兩
性
平
等
教
育
、

正
確
性
心
理
之
建
立
、
對
他
人
性
自
由
之
尊

重
、
性
侵
害
犯
罪
之
認
識
、
危
機
處
理
及
防

範
技
巧
等
的
教
育
課
程
，
這
些
都
是
目
前
法

令
明
文
規
定
在
預
防
層
面
，
教
育
應
做
的
措

施

性
侵
害
及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根
本
原
因
是

源
自
於
傳
統
父
權
文
化
、
性
別
不
平
等
的
問

期一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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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，
因
此
，
從
教
育
層
面
進
行
性
別
平
等
、

性
別
尊
重
觀
念
的
建
立
有
其
必
要
性
與
迫
切

性
。
然
而
，
是
不
是
學
校
真
正
落
實
兩
性
平

等
教
育
，
就
可
以
避
免
這
些
問
題
的
產
生

呢
?
事
實
上
，
家
庭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在
兩

性
平
等
的
教
育
上
，
也
真
有
同
等
的
重
要

味
」
。

-
一
、
防
制
未
成
平
民
萃
，
性
叉
開
場

工
作
的
者
是

以
下
是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工
作

中
，
幾
個
與
性
工
作
的
主
動
與
被
動
、
性
自

主
權
、
身
體
自
主
權
、
性
剝
削
密
切
相
關
的

議
題
探
討
。

(
一
)
「
被
迫
賣
」
從
娟
吋
「
被
引
誘
」

從
蝠
，
以
及
「
自
願
從
姑
」
的
迷
忠

在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尚
未

立
法
之
前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法
及
少
年
褔
利

法
立
法
之
後
，
兒
童
少
年
被
迫
賣
從
娟
的
問

題
很
明
顯
的
是
被
視
為
「
兒
童
性
虐
待
」
問

題
，
並
以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的
觀
點
予
以
救
援

及
保
護
。
然
而
，
在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施
行

之
後
，
色
情
行
業
的
多
元
發
展
、
色
情
文
化

的
充
斥
，
使
得
目
前
幾
乎
百
分
之
九
十
以
上

的
少
女
都
是
在
不
知
不
覺
間
被
引
誘
進
入
色

情
行
業
，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更
是
令
一
般
大

眾
視
少
女
是
自
願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作
的
主
動

者
。

不
幸
兒
童
少
年
在
「
被
迫
賣
」
的
概
念

裡
'
是
一
種
在
完
全
被
動
、
遭
受
身
體
傷
害

與
性
侵
害
、
被
剝
奪
身
體
自
主
權
的
情
形

下
，
被
視
為
一
種
理
所
當
然
遭
受
到
性
剝
削

的
受
害
者
;
這
與
「
被
引
誘
」
是
一
種
在
半

被
動
、
半
主
動
的
模
糊
情
況
下
，
將
從
事
性

交
易
工
作
的
主
動
性
角
色
轉
到
兒
童
少
年
身

上
，
讓
處
在
這
種
情
境
下
的
兒
童
少
年
看
似

仍
持
有
本
身
的
主
動
權
與
自
主
性
，
但
事
實

上
其
卻
是
在
不
自
知
的
情
形
下
遭
受
到
性
剝

削
與
性
侵
害
。
再
則
，
一
般
人
很
容
易
將

「
被
引
誘
」
的
概
念
轉
為
是
「
自
願
」
的
概

念
，
如
此
的
概
念
轉
換
是
將
責
任
轉
嫁
到
兒

童
少
年
身
上
，
而
不
是
那
些
應
該
受
到
懲
罰

的
業
者
與
嫖
客
。
也
因
此
，
「
被
迫
賈
」
與

「
被
引
誘
」
(
或
「
自
願
」
)
兩
者
呈
現
出
一
種

絕
然
的
對
比
，
這
更
強
化
了
「
未
成
年
自
願

從
娟
的
迷
思
」
'
反
而
讓
人
忽
略
了
未
成
年
遭

受
性
剝
削
問
題
的
真
貌
。

在
吳
寧
遠
三
九
九
八
)
對
一
一
一
位

不
幸
少
女
進
入
色
情
行
業
原
因
的
分
析
中
，

發
現
少
女
大
多
是
受
到
成
人
色
情
行
業
的
影

響
而
進
入
，
其
中
有
六
十
八
點
五
%
的
少
女

不
知
道
自
己
不
能
在
這
些
場
所
中
工
作
，
此

亦
令
人
感
覺
其
進
入
色
情
行
業
的
自
主
性

高
，
另
外
也
發
現
部
分
少
女
是
受
到
男
友
的

控
制
(
四
位
)
、
業
者
的
引
誘
(
近
二
十

%
)
、
家
人
親
友
的
介
紹
或
默
許
(
佔
三
十
﹒

六
%
)
。
這
些
數
據
呈
現
色
情
行
業
對
於
未
成

年
的
引
誘
與
影
響
是
相
當
大
的
，
也
約
略
可

以
說
明
「
未
成
年
自
願
從
娟
的
迷
思
」
。

(
二
)
少
女
的
身
體
自
主
權
問
少
女
的

性
自
主
權

對
於
社
會
上
的
每
個
人
，
都
應
視
其
為

獨
立
的
個
體
、
尊
重
其
個
別
的
自
主
性
，
意

即
每
個
人
都
有
其
身
體
的
自
主
權
。
而
對
於

未
成
年
的
兒
童
少
年
，
以
保
護
的
觀
點
來

看
，
其
並
不
具
有
性
的
同
意
權
。
在
聯
合
國

兒
童
權
利
公
約
中
即
明
確
揭
示

.. 

應
保
護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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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
免
於
性
剝
削
(
徐
中
緒
譯
，
一
九
九
四
)
。

這
是
對
未
成
年
在
性
方
面
保
護
其
免
於
遭
受

性
侵
害
、
性
剝
削
的
宣
示
與
其
體
行
動
。
因

此
，
看
待
未
成
年
的
身
體
自
主
權
，
應
該
是

置
於
保
護
的
觀
點
下
思
考
，
方
不
至
於
落
入

似
是
而
非
的
迷
思
與
吊
詭
中
。

每
個
人
都
有
其
身
體
的
自
主
權
，
但

是
，
未
成
年
的
兒
童
少
年
(
少
女
)
是
否
也

有
販
賣
其
身
體
的
性
自
主
權
呢
?
這
實
在
是

值
得
深
思
的
問
題
。
在
未
成
年
之
前
將
性
作

為
謀
生
工
具
、
將
身
體
性
化
，
無
異
是
陷
於

被
性
剝
削
的
陷
阱
之
中
，
以
身
體
作
為
交
易

工
作
的
工
具
，
對
個
人
的
身
體
、
心
理
與
社

會
層
面
都
是
深
遠
的
妝
害
，
何
況
是
對
於
未

成
年
的
兒
童
少
年
。

(
三
)
雛
妓
呵
成
娟

國
外
的
文
獻
指
出

.. 

童
年
時
期
的
性
創

傷
與
性
剝
削
經
驗
，
到
了
青
少
年
時
期
可
能

會
造
成
少
女
逃
家
日
後
走
上
從
婚
之
途
或
產

生
其
他
偏
差
行
為
(
自
M
H
W
O
F
R
S
∞
趴
)
。
雖
然

性
創
傷
與
性
剝
削
並
不
一
定
會
直
接
影
響
或

造
成
少
女
將
來
成
年
之
後
成
為
嬉
妓
，
但

是
，
仍
不
可
否
認
及
忽
視
性
侵
害
與
性
剝
削

對
未
成
年
的
傷
害
。
尤
其
，
過
早
的
性
經
驗

對
於
未
成
年
人
的
身
心
發
展
影
響
是
負
面
多

於
正
面
。
若
從
社
工
處
遇
及
心
理
諮
商
的
觀

點
來
看
，
這
些
過
早
的
性
經
驗
，
以
及
早
年

的
性
創
傷
與
性
剝
削
經
驗
，
對
於
未
成
年
少

女
而
言
，
是
否
會
成
為
其
成
年
後
以
娟
妓
作

為
工
作
的
前
序
曲
?
這
是
亟
需
關
注
的
問

題

少
女
在
未
成
年
之
前
從
事
性
交
易
工

作
，
從
事
愈
久
執
其
本
身
所
累
積
及
建
構
的

社
會
支
持
系
統
也
會
愈
多
及
愈
堅
固
，
而
這

些
支
持
系
統
對
於
其
身
心
發
展
的
影
響
可
能

是
負
面
多
於
正
面
，
也
很
容
易
影
響
其
成
年

之
後
續
以
娟
妓
為
業
。
近
年
來
報
載
關
於
色

情
行
業
對
於
少
女
的
影
響
，
如

.. 

檳
榔
西

施
、
紅
茶
辣
妹
、
援
助
交
際
是
雛
妓
沉
淪
的

三
步
曲
(
張
企
群
，
二

O
O
O
)
，
這
些
都
是

相
當
令
人
憂
心
的
社
會
現
象
。
如
何
保
護
未

成
年
免
於
被
性
剝
削
?
這
是
一
個
重
要
的
兒

少
保
護
暨
心
理
健
康
的
議
題
。

伍
、
結
論

在
實
務
工
作
中
看
見
的
是

.. 

每
個
進
入

色
情
行
業
的
兒
童
少
年
，
其
背
後
都
存
有
許

多
複
雜
的
背
景
因
素
。
這
些
因
素
可
能
包

括
:
遭
受
父
母
的
疏
忽
、
虐
待
、
不
當
管

教
、
逃
學
蹺
家
、
遭
受
性
侵
害
、
受
到
同
儕

的
引
誘
、
色
情
媒
體
的
影
響
等
。
也
因
此
，
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工
作
應
從
未
成
年

的
生
存
權
、
健
康
權
的
觀
點
來
反
省
，
尊
重

兒
童
少
年
為
一
獨
立
的
個
體
，
有
其
獨
立
的

生
存
權
，
以
及
身
心
的
健
康
權
，
因
此
，
國

家
社
會
應
提
供
其
健
康
發
展
的
環
境
。
也
唯

有
在
事
前
的
預
防
與
教
育
，
以
及
事
後
的
處

遇
與
輔
導
上
，
都
能
同
步
的
投
入
與
耕
耘
，

方
能
對
於
未
成
年
遭
受
性
剝
削
的
問
題
有
所

改
善
。

(
感
謝
審
查
委
員
對
於
本
文
之
指
正
，
讓
本
文

得
以
更
充
實
:
同
時
也
謹
以
此
文
紀
念
吳
寧

遺
老
師
，
謝
謝
吳
老
師
在
世
時
對
於
高
雄
勵

馨
的
關
心
與
支
持
〕

(
本
文
作
e
T任
職
於
勵
眩
，
基
金
會
)

。
參
考
書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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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孟
蓉

收
容
機
構
不
幸
少
女
生
涯
期
許
相
關

因
素
之
探
討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社
會
政
策

與
社
會
工
作
系
碩
士
論
文

一
九
九
八

吳
寧
遠
高
雄
市
色
情
生
態
與
現
況
問
題
之
研

究
高
雄
市
中
山
大
學
中
山
學
術
研
究

中
心
(
勵
馨
基
金
會
、
王
林
樓
蘭
基
金

會
委
託
)
一
九
九
八

邱
俊
褔

廣
慈
收
容
少
女
，
涉
圍
毆
輔
導
員

自
由
時
報
四
月
十
日
第
六
版
二

O
O

0
年

林
照
真

廣
慈
窗
外
有
藍
天
，
收
容
少
女
渴
望

飛

中
國
時
報

四
月
十
八
日
第
九
版

二
O
O
0
年

唐
秀
麗
兩
收
容
少
女
，
痛
毆
輔
導
員

報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第
十
一
版
二

O
O
聯
合

O 

徐
中
緒
譯
見
童
人
權
與
你
臺
北
中
華
民
國

終
止
童
妓
協
會

陳
玉
峰
、
賴
清
松
、
朱
美
虹

一
九
九
四臺

中
市
色
情
研

究
系
列
之
三
|
顯
性
可
能
色
情
行
業
之

調
查
報
告
臺
中
市
臺
灣
生
態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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